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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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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金融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在扩大居民消

费、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创新创业，以及提高金融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有效提升了宏观经济应对

外部不利冲击的韧性。但是，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数字金融在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数据安全与治理问题突出，金融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金融风险不确定性上升，“创新—稳定”权衡难度

加大等。我国应当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加

强行业自律，完善个人征信体系，推广公益金融活动，助力数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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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

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实体经济各个重点领域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然而，当前实体经济发展仍

存在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制造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和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数

字金融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和增强了金融服务

的触达性，具备社会普惠性、便利性和外部性特征，成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利用数字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理论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数字金融在消费、投资、创新创业、金融服

务和应对冲击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数字金融的发展面临一些明显的挑战，表现为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科技伦理问题凸显，行业竞争加剧，部分消费信贷产品不良率攀升等。为此，本文建议未

来应当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质效、科技伦理治理、行业自律引导、信用风险管理、消费者风

险意识等方面入手，引导数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一、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

数字金融具备显著的网络外部性，能够有效缓解金融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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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优化投资结构、鼓励创新创业，以及提高金融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

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宏观经济应对外部不利冲击的韧性。

（一）降低服务门槛，扩大居民消费

数字金融发展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交易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门槛，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程

度，增强了金融服务的易得性、便捷性和普及范围，扩大了居民消费 ①。

首先，流动性约束是制约居民当期消费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流动性约束大的消费人群所占比例

越高，消费支出就会越少；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居民个人的流动性约束，提升居民当期消

费水平 ②。因此，在引入信用消费制度以后，消费者就能够采取“先消费后付款”方式选择社会商品或

服务项目，转变潜在消费需求为实际购买力，从而扩大社会商品与服务项目消费总量。与此同时，消

费信贷还具有乘数效应。在市场运作中，居民可以利用消费信贷购置商品或服务，信贷购买的商品

通过市场循环会形成一轮接一轮的购买力，最后产生的社会消费总量往往是消费信贷服务金额的数

倍，由此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根据厦门大学《互联网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居民消费》研究报告，

开通蚂蚁“花呗”可提升 18% 的消费金额，表明消费信贷有助于缓解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压力，对提振

消费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数字金融利用数字化手段定位和选择客户，客户覆盖被传统金融机构忽视的小镇青年、新

市民等中低收入群体。因此，数字消费信贷穿透力更强，能够创造适应于各种分类市场的消费信贷

产品，有效释放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群体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强中低收入家庭群体的消费购买力，从

而产生规模庞大的“长尾市场”。由于“长尾市场”群体规模巨大，小额消费信贷资金也能产生巨大

购买力，从而带动居民消费需求扩张。

最后，消费信贷还会影响居民消费倾向，进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中国居民过去长期存在着“量

入为出”的消费观念，而伴随消费贷款的发展，超前消费行为理念被更多居民认同，数字消费金融发

展更是强化了人们超前消费理念，逐步改变了“量入为出”的消费意识与消费文化，敢花未来的钱使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用刺激消费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居民消费水平③。但是，

消费信贷可能导致过度消费，而前期的过度消费会对后期消费形成挤出。因此，消费信贷对总消费

的刺激作用主要集中在当期，可能会挤出居民的长期消费。

（二）改善资源配置，优化投资结构

数字金融涉及到银行、居民、企业以及政府等多个参与主体。当面对不同参与主体时，数字金融

则利用各种途径调整其投资方式。针对金融机构，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等技术，

优化贷款业务的最佳信贷行为，改善金融业务流程，提高资金获取能力与分配效率，进而优化金融机

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就居民部门而言，居民消费构成是产业投资的风向标，数字金融能够通过分析

居民消费构成引导产业投资方向。例如，消费信贷需求的扩张将作用于市场需求继而促进产业投资

①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金融研究》2018 年

第 11 期。

② 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1 期。

③ 吴雨、李晓、李杰、周利：《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管理世界》2021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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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升级改造，市场消费需求将倒逼企业改善生产技术和提升产品质量，并促使其进一步引进新

工艺提高技术含量，通过加大产品研发和升级改造制造出更多符合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提供更优质

的售后服务，从而推动企业产品品质提升和技术创新发展。可以说，数字金融通过分析居民消费构

成，继而间接作用于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服务结构调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

展，进一步带动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 

针对实体企业，一方面，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将扩充民营企业的融资路径，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尤其

是作为创新创业主体的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另一

方面，数字金融可以扩充民营企业投资路径，为民营企业和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创投、股权、债权等投

资渠道，并借助大数据技术，有效推动小微企业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业务创新，进而优化投资结构。

针对地方政府部门，数字金融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为重点，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积极推进数字化赋能和智慧化管理，不断完善和提高中小企业营商环境；同时，数字金融赋能政府部

门全面推行“一网办公”，加速推进企业证照管理无纸化，鼓励指导平台型、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大数据

手段赋能发展小微经济。此外，数字金融还倒逼政府部门探索适应平台经济、工业数字化、新个体、

共享经济等新经济特征的管理方法。

（三）畅通要素流动，促进创新创业

数字金融能够助力科技创新，推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良性循环，为创新创业提供动力。

其一，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如用户在互联网上的大量

行为数据），可以面向中小微客户和长尾消费者构建数字信用评价体系，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缺陷，保

证经济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务，为欠发达地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更大范围地发挥普惠金融功能。

其二，更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创新的投资行为具备投资规模大、经营风险高、投资

回报不稳定、投资可逆性弱的特点，这和金融机构的一般风险偏好并不匹配。不过，借助于互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数字金融将赋能金融机构数字化革新，充分发挥降低金融机构信息

不对称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升网络信息系统与交易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促进商业银行等金融

机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搜集运用信贷记录、消费数据和交易记录等历史数据。进一步地，数字

金融能够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帮助金融机构破除“数据壁垒”和“信息烟囱”，促进创新型

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高效交流，助力企业创新。

其三，通过创新商业模式继而创造更多商业机会。数字金融还具备价值发现功能，通过集成产

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上下游数据，形成数据信息闭环和优质投资环境，有效促进数据、技术、资本

等生产要素向生产效率较高的科技产业流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改革创新发展。同时，作为一种金

融基础设施，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为创新创业活动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和

就业岗位 ①。如移动数字支付的出现，极大促进了电子商务模式的演进，推动传统线下业务活动的线

上化，引致出新的商业机会。

①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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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助推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效率

数字金融借助数字化技术，不但能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同时能够提高金融风险管理能力，成为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径。

一是提升金融服务的实效性。首先，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突破传统金融产品的空间界限和数量约

束，进而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覆盖范围，同时通过广泛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

术，开展金融服务深化，创新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模式、流程和产品，完善产品模式和拓宽金融服务

范围。其次，数字金融的发展为信贷市场提供了新的产品与服务模式，为同质化的信贷市场注入新

鲜血液，能够有效提升信贷市场的竞争强度和产品质量，增强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提供消费信

贷产品与金融服务的竞争意识，促进其革新技术手段和改善经营管理理念以提高运营效率，推动金

融市场高质量发展。再次，数字金融创新的大量数字化产品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造成冲击，

并由此倒逼金融机构大力拓展盈利途径，开发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的产品，提高自身资产配置效率，

继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 ①。

二是提升金融风险控制能力。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之间的期限错配风险和流动性错

配风险，是其长期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但是，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

数字算法等技术的引入，不仅推动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迅速转变，还促进了其负债结构的多

元化转型。同时，银行建立实时大数据动态风险评估框架，可以提高对自身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和流

动性结构的判断能力，继而降低资产负债到期损失，增强对流动性头寸数量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

数字金融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的量化风险管理短板，利用全面场景应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风

险评估、反欺诈、金融服务合同分析、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等风险管控能力。

（五）增强风险分担，提高经济韧性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高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消费信贷作为有效的消费风险分担机制，

可以平滑个人流动性约束、降低收入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冲击。随着互联网消费

信贷的出现，更加健全和完善的风控体系、更低的获客成本和更广的覆盖范围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消

费信贷在风险分担中的功能，降低异质性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

项研究表明，由于消费信贷可以帮助很多家庭满足临时的刚性需求，在受自然灾害冲击后，有“领薪

日贷款”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的居民的房贷违约率仅为没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居民的一半左右，同

时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的偷盗发生率也比没有消费信贷服务社区少增 30% 左右。因此，消费信贷有

助于提升社区应对风险和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 ②。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消费者减少了外出就餐、旅行、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进而导致总

体消费需求下降，社会消费环境变差，部分行业发展不景气。但疫情也加速了数字化转型进程，线上、

线下消费场景加速链接，“无接触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不断开拓出新的业务场景。尤

其是在金融服务领域，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的互联网消费信贷有效补充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发

① 陆凤芝、王群勇：《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② Morse	A.,	"Payday	Lenders:	Heroes	or	Villai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2(1):	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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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疫情使企业生产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导致部分居民收入不稳定，消费能力受

到抑制。而互联网消费信贷具有“无接触服务”“非接触贷款”等特征，可快速调配信息流、商品流和

资金流，在缓解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成为稳消费、稳信心和稳就业的重要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上提高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能力。其次，大型

平台获客渠道更加多元，服务客群更为广泛。相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白名单、体内账户体系或线下展

业而言，平台通过线上生活类 APP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丰富、便利的金融和生活服务，已成为数亿消

费者所信任的数字金融服务入口。疫情期间，政府部门通过支付宝、微信、美团、云闪付、大众点评、携

程等平台发放的消费券对于企业复工复产、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稳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化

“加持”后的消费券具有发放速度快、市场转化率高等优点。同时，数字消费券的“杠杆效应”会通过

需求侧传导到供给侧，通过叠加“乘数效应”扩大产出，刺激相关企业加大投资，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对消费回暖和经济复苏产生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绍兴消费券政策的一项

研究表明，数字消费券显著提高了零售商户的营业额，其中新增营业额的 75% 来自消费者自身支出，

且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缓解了疫情对零售商户经营的不利冲击 ①。

二、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得到迅猛发展，但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数字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下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较大，数据安全、算法歧视、限制竞争和数字鸿沟等问题愈发显著，行业

竞争加剧同质化严重导致金融机构的成本攀升和收益率下降，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下风险隐患有所提

升，并对金融监管模式提出挑战。

（一）数字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数字鸿沟问题显现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数字金融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目

前，中国农村仍有部分地区未能实现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全地域覆盖，偏远地区的互联网和移动通

信可达性更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用户

普及率为 82.9%，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 58.8%。由于数字金融发展依托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城乡之间

互联网普及率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城乡之间数字金融发展的差异。以支付为例，《中国乡村振兴综合

调查研究报告 2021》显示，农户最主要的小额支付手段仍是现金，70.52% 的样本农户首选现金支付，

其次为微信支付，占 23.73%。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在地区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以北京

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看，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得分最高的上海市是得分最低的青海省的

1.4 倍（图 1）。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空间集聚性，并不能完全摆脱地理限制。东部沿海地

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其周边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偏高；但是，中西部城市及其周

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都偏低 ②。

① 	汪勇、尹振涛、邢剑炜：《数字化工具对内循环堵点的疏通效应——基于消费券纾困商户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

刊）》	2022 年第 1 期。

②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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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 2021 年青海省、上海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数据安全与治理问题突出，增加消费者权益保护难度

数字技术具有更新换代频繁、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在经济

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第一，数据安全风险增大。

平台企业间竞争愈发激烈，越来越重视数据要素这一核心竞争资源。部分互联网平台通过构建生态

体系，以“免费”服务的方式，强制授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甚至违规违法使用用户敏感信息获益。

例如，一些金融 APP 存在高危漏洞、隐蔽收集用户信息等安全风险，以窃取数据为主要目的攻击事件

越来越频繁。第二，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现象频发。一些平台企业利用算法黑箱特性实施差别

定价（如产生信贷供给歧视、诱导过度借贷等问题），与同业达成“算法共谋”形成市场垄断，并利用信

息推荐技术，蓄意构建充斥高风险金融产品服务的信息茧房，阻碍消费者自主选择。第三，金融消费

者保护难度加大。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在数字化场景下可能被放大，金融消费者受诈骗侵害等风险

不容忽视。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电话、短信、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发布贷款、理财、投资等虚假信息，甚至

利用非法获取的消费者金融信息编造账户冻结、涉及刑事案件等虚假情形，骗取消费者资金。同时，

部分金融消费者因线下业务办理不畅，被动选择线上模式，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未能有效识别诈骗信

息，导致财产安全受侵害的潜在风险增加。第四，限制竞争问题凸显。一些金融科技平台通常涉猎

多个业务领域，在电商、社交、出行等其他数字经济平台兼具渠道和流量优势，用户基础庞大、业务数

据丰富，又得益于数字经济的网络外部性特点，使其在短时间内便拥有了近乎垄断性的市场竞争优

势。强迫“二选一”是限制竞争最为常见的现象。部分平台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网络效应进

行不公平竞争，形成“赢家通吃”的垄断局面，甚至可能引发“大而不能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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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市场秩序亟需规范

数字金融行业的竞争日趋加剧，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运用，各大

金融机构和其他行业的头部企业纷纷加入消费信贷领域。一是消费信贷行业竞争程度不断加剧。

在消费信贷供给规模迅速扩大、需求潜力逐渐下降背景下，消费信贷市场也从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

逐步转向供求平衡，甚至出现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由蓝海市场逐渐转入红海市场。市场竞争程度

日益加剧，竞争不足的格局逐渐转向充分竞争，甚至过度竞争，使得消费信贷行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

争压力。二是消费信贷行业的竞争方式逐步改变。这主要表现为消费信贷行业逐渐从增量客户竞

争转向存量客户竞争，从不同客群、不同产品之间的差异化竞争，转向相同客群、同类产品之间同质

化的价格竞争，从低水平市场规模竞争转向高水平服务质量的竞争，从产品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内

部技术和管理能力的竞争。

消费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日益加剧，增加了企业开展消费信贷数字化业务并取得竞争优势的难

度，导致各消费信贷机构的营销成本日益上升；管理难度加大导致管理成本不断上升，整个经营成本

趋于上升。同时，价格竞争必然使得消费信贷产品定价不断下降，造成市场收益率趋于下降。

（四）金融风险不确定性上升，可持续性发展有待评估

数字金融的发展放大了信贷的顺周期性，并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在信贷领域，金融

科技企业往往提供短期信贷，与长期贷款相比在经济低迷时更容易受到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影响，加

之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这些企业准确评估贷款质量和客户信用水平的动机可能没有传统金融机构

那么强烈。在投资领域，金融科技企业对于相同算法的依赖会导致投资策略的相关性上升，风险难

以收敛，从而放大资产的顺周期波动。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客户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不同的存储账户和

共同基金之间做出更有利于收益的选择，这在提高了投资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数字金融的流动性风

险，金融科技企业在货币市场基金领域的业务开展使得这一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作为典型的数字金融产品，数字消费信贷的发展极大提升了金融的服务范围、业务规模及其普

惠性和触达性，但由于消费信贷的本身特征，部分消费信贷企业出现较高不良率的现象。这主要有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消费信贷具备信贷额度小、门槛低、审批放款快以及较少涉及抵质押担保

的特点，叠加消费信贷完全基于个人信用而没有抵押担保，贷款人违约成本较低。与此同时，互联网

消费信贷客户群体是没有征信记录或信用较低、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贷款的长尾人群，客户偿债能

力较弱，更容易出现逾期还款、无法还款甚至恶意拒偿的问题。另一方面，近几年随着银行资本约束

趋紧，商业银行对公业务发展受到限制，纷纷加大对零售业务布局与投入，提高个人消费信贷比例。

特别是在新的风控数据、风控手段以及金融科技服务商的介入下，高回报的信用类消费贷款在个人

贷款结构中占比不断提升。但是，消费贷款因具备额度低、期限短、无抵押等特点，对于贷后资产管

理的要求也相对较高，而零售贷款余额规模的快速上升、用户群体逐渐下沉等原因带来了更大规模

的消费贷款不良资产余额，导致消费贷款不良资产处置需求规模增加。2020 年以来，叠加新冠肺炎

疫情对经济环境的影响，消费信贷企业不良贷款率逐渐上升。据研究，在疫情爆发前，金融科技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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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逾期率在 2%— 5% 之间；而在疫情爆发后的 5 个月，金融科技贷款的逾期率超过了 20%①。

（五）“创新—稳定”权衡难度加大，需要转变监管模式

数字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速度远远滞后数字金融的发展速度。目前监管部门仍然使用针对传

统金融业制定的监管策略来监管数字金融行业，没有充分考虑到数字金融的独特性，从而导致现有

的金融监管制度难以很好地评估和管理风险。例如，虽然互联网银行已经成为当前支持实体经济，

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仍然适用和普通商业银行一样

的监管制度。针对互联网银行的监管，目前参考城市商业银行标准，但事实上其业务模式和产品服

务又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明显差异，造成在执行各项政策时容易出现不对等或不一致的情况。一方

面，如果金融科技企业被要求完全遵守传统的监管法律法规，那么企业将面临巨大的合规成本压力，

甚至最终放弃创新计划。另一方面，若给予其特权免除合规要求，又会使监管工作陷入“双重标准”

的执法困境及创新风险无法防控的困境。

数字金融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跨界性，既包括科技与金融领域的跨界，也包括其与金融业务、金融

市场、金融机构等方面的融合。同时，这种跨界是行业层面甚至是体系层面的跨界，比金融领域的综

合化经营更加复杂。以最常见的大科技金融线上信贷为例，除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业务以外，其与持

牌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合作开展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正在考验着监管的智慧和能力。为金融机构提

供风控支持是助贷和联合贷款业务的主要模式。然而，在实践中部分金融机构缺乏风险控制意识，

将授信决策、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完全外包给科技合作机构，将助贷机构给出的授信建议直接转化

为自己对客户的最终授信决策。有的金融机构作为全部出资人并不承担信用风险，而是将全部风险

通过兜底协议转嫁给科技合作机构，这极易产生道德风险。上述新问题对传统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

监管的统筹协调能力、监管科技的应用能力等亟待全面提升。

三、引导数字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当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数

字金融协调发展，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以促进科

技向善，加强行业自律以引导数字金融有序发展，完善个人征信体系以增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推广

公益金融活动以提升消费者风险意识。

（一）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金融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数字金融要通过数字驱动和技

术驱动缩小金融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要加快突破明显制约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以安全多方计算、

区块链、联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科技为基础，构建安全、合规、统一的数据要素平台，推进区

域数据中心集约化建设，加快大数据传输通道建设，不断提升数据传输能力。

① 	Bao	Z.,	Huang	D.,	"Shadow	Banking	in	a	Crisis:	Evidence	from	Fintech	During	COVID-19",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21,	56(7):	2320-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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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应持续依靠数字技术，拓宽数字金融覆

盖面。中西部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依靠国家的政策倾斜，着力提升智能金融网点数量和规模，通过

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着重提升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居民的资金可得性，加

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领先优势，着力提升数字金融资金配置精准度，

不断创新和升级金融服务，通过数字金融产品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于不同企业、不同人群的效率，避免

出现大型企业“授信过度”和中小企业“授信不足”并存的局面。此外，要深入落实数字乡村行动计划，

加快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开展征信体系、涉

农大数据、农业技术服务与培训，做好“线上 + 线下”业务，大力支持乡村振兴。

（二）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运用数字技术打造数字金融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可以大幅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延伸金融服

务半径，拓展金融服务类别，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和受益面。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金融管理部门要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加快

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市场化信用信息的整合和共享，打破“信息孤岛”现象；完善数字金融标准体

系建设，促进行业之间、机构之间互联互通；平衡好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充分运用监管科技，提升数

字化转型监管效能。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机

构应基于自身业务发展用户需求，明确数字化转型方向和重点，突破约束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提

升组织敏捷性和扁平化；加强数据治理，提升科技研发、网络金融等人才占比，加快核心系统建设和

升级，加快数字金融产品创新和迭代，构建更加全面的技术生态、业务生态体系，为用户提供泛在、无

界的综合服务。

（三）构建数字金融伦理治理体系，促进科技向善

数字金融伦理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监管部门、从业机构、行业组织等各司其职、密

切协作。首先，监管部门探索建立行业级科技伦理委员会、专业性科技伦理审查机制，以原则性指引

为基础，结合新技术金融应用的风险与效益、技术应用的主观行为等建立伦理判定的软性数字金融

治理规则，提升科技伦理审查结果互认水平，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规行为。其次，从业机构要履行好

数字金融伦理管理主体责任，研究设立企业数字金融伦理委员会，强化内部科技伦理审查，做好信息

公开、自觉接受外界监督，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加强伦理风险监测预警。最后，行业组织应发挥贴近行

业、机制灵活的优势，通过自律公约、行动倡议、宣传教育等手段，构筑伦理自律防线。

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创新监管工具作用，有效规范数字金融创新活动。第一，在数字金融创新

试点的同时，探索开展数字金融伦理评估，为数字金融产品设计融入“科技向善”理念。第二，建立以

守正向善为导向的创新测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监管科技强化创新应用检测，加强算法审计，防止算

法歧视；畅通投诉建议渠道、完善风险补偿机制，确保算法符合公平原则，维护消费者合理权益。第

三，开展数字金融适老化、普惠性评估，缩小数字鸿沟；创新针对老年人、低收入人群和残障人士的数

字金融服务模式，打造适老化、关怀式移动金融产品，提升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

（四）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数字金融有序发展

随着更多新技术的运用，数字金融将会出现更多的产品形式，表现为具备主体多元、业态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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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紧密等特征，增加了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难度。需要完善行业自律，通过该机制的建设确保各个

主体形成更加规范的合规意识，使行业自律成为促进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首先，探索数字金融领域有效市场沟通机制。确保相关需要披露的信息能够及时高质量传递给

公众，完善信息数据统计功能模块的建设。针对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不同机构、企业与

政府的信息沟通。其次，要继续完善标准规则体系，通过标准规则弥补监管制度空白，推动监管政策

执行，在更大层面上实现各主体权益的保护。完善统计监测模块，通过功能更加强大的工具对数据

进行分析，掌握各个层面发生的最新变化，在最大程度上掌握风险底数。再次，加强行业从业人员培

训，提升服务水平。完善从业人员资格评定和继续教育，通过机制构建、平台搭建等多种措施，形成

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加强从业人员和金融消费者的风险基础知识普及教育，提高将要上岗的从业

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有效促进行业整体的运营效率。最后，加强行业共享，

行业内部的各种服务商可以建立一种信息共享机制，避免陷入“信息孤岛”。例如，如果借款者在某

一个消费信贷平台发生违约事件，该平台商可以马上将该名借款者的相关信息上传至共享平台。这

样的信息共享机制，对不良信誉的借款者起到了一种警示作用，能够有效降低借款者因“多头借贷”

而产生的信用风险。五是规范化管理数字金融的业务创新。在监管框架下鼓励数字金融业务产品

和技术创新，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例如，在合规的监管框架下，对数字信贷业务的产品创新实施较

为灵活的规范化管控，对数字信贷业务的范围核准、产品报备、平台技术应用等环节允许一定灰度试

运行空间，通过监管沙盒、行业引导等方式鼓励数字信贷业务产品和技术创新。

（五）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增强信用风险管理能力

在完善个人征信体系方面，一是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征信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为主体，市场

化征信行为为辅，构建全方位征信体系；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征信并实现差异化竞争，充分发挥各自的

优势并在竞争中不断创新，成为现有征信体系的强力补充。二是积极促进个人信用数据共享平台构

建，建立征信信息共享机制。整合各领域、各行业的信用数据，通过行业规范模式和标准整合信息资

源，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进行有效对接，建立全覆盖、多维度的个人信用数据库。三是积极推进

“互联网 + 征信”，将征信数据覆盖更多的用户和应用场景，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快速、广泛、低成本采

集数据，更准确地分析用户的违约风险，拓宽数字金融覆盖范围，通过跨平台的信用数据合作机制，

推进数字金融的深层次发展。四是严格运用信用评分体系，避免过度授信。多数年轻消费群体具有

收入不稳定、消费需求高的特性，消费信贷公司需要控制消费者信用风险，不应提供超过用户偿还能

力的贷款额度，需要进一步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坚持征信信息动态更新，及时反

馈消费者个人信用水平，防止过度授信。

（六）推广公益金融活动，提升消费者风险意识

在复杂的互联网消费信贷环境中，消费者要不断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防止陷入债务陷阱。消费

者安全意识是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需要全方位的宣传培养消费者安全意识。一是金

融管理部门将提升数字金融素养作为新一轮国家普惠金融规划的重要内容，明确工作重点和分工安

排，并将数字金融教育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日、金融知识普及日等活动，通过体验学习、尝试应用、经

验交流、互助帮扶等手段切实增强用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二是金融机构应当完善金融营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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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制度，建立健全金融营销宣传内控机制，并将金融营销宣传管理工作纳入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体系，加强金融营销宣传专题培训，健全金融营销宣传管理长效机制。三是认真落实全流程管控，

从制度层面保障金融消保部门参与产品的设计、营销、售后等环节，补充数字信贷产品前端销售管理

缺失的短板，在产品协议中详细说明借款利率的计算标准、方式、形式等，履行告知义务，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四是促进消费者学习和了解消费信贷的专业知识，及时关注并学习国家法律和政策变动情

况，增强自己鉴别风险的能力。在进行消费信贷时，消费者应该对平台和产品进行充分地了解，仔细

阅读产品合同，选择适合自身的信贷产品，防止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本文系《中国金融报告 2022：

助力经济回归潜在增长水平》中第 8 章的精编版，作者授权在本刊首发。）

责任编辑：潘文竹

How Digital Finance Supports the Real Economy：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Yin Zhentao   Wang Yo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The use of digital finance helps promote high-quality growth in the real economy. Digital finance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ing over recent years, supporting increased consumer spending, enhancing investment portfolios, encourag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rengthening the performan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bolstering economic stability 

during times of crisis. Despite these benefits, however, there remain significant challenges hindering further advancement. 

This includes regional imbalances and gaps in infrastructure, pressing data security concerns, competitive pressures affecting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and emerging financial risk concerns. The trade-off between innovation and stability becomes more 

difficult. We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ethics governance system, strengthen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improve the 

personal credit reporting system, promote public welfare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help digital finance better support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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